附件2-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7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炎陵县森林公安局


	部门（单位）名称：炎陵县森林公安局

	单位负责人：彭卫华

	年初职工人数：  30    人，人员编制：40    人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资金：394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公共财政拨款：364
	其中： 基本支出：394

	
	     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30
	       项目支出：

	
	      政府性基金拨款：
	       其他支出：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保护本县的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查处各类林业违法案件，打击滥伐盗伐林木，打击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打击非法野外用火，保护县内生态资源安全及林区社会治安秩序，为林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根据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实行考评。
目标2：考评全年侦破案件精准率、执法质量率。
目标3：按照上级要求，考评队伍建设。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部门重点支出占部门整体支出的比例）：70%
指标2（三公经费增减率）：全年公务接待费：2017年7.18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每台基数调整预算的增加，2017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与去年同期增加38.9%。
指标3（部门整体支出支付进度）：50%
指标4（结转结余资金增减率）：因我局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运行中，2017年结转资金与去年同期增加183%。
指标5（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已公开
指标6（政府采购执行率）：100%
指标7（重点工作办结率）：上半年我局的重点工作办结率100%。
……

	
	效益指标
	指标1：森林公安局始终坚持对涉林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上半年共接处警340起，查处各类涉林案件31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34人次，没收木林材67立方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0万元。

指标2：组织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在省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森林公安局组织70人抓捕队伍前往长沙市开展涉嫌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制品案异地办案抓捕行动。指标3：开展创建“平安炎陵”、“三打八创”系列专项行动。积极组织开展“三严三实”“两学一做”“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教育学习、精准帮扶工作。
指标:4：借助新闻媒体对侦破查处的案件进行宣传，确保打击涉林违法犯罪的同时加大对不法分子的威慑力度，树立和提升森林公安的威严。
指标5：下半年将整体规划规范建设业务技术用房，严格按照公安部相关规定，高标准规范建设执法办案区以及所有配套附属用房，全面提升森林公安基础基础设施和民警的工作环境。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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